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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阅读之目的，本报告中将部分名称简写为：
·乐姗物业：北京乐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企业/同天东吉：北京同天东吉企业管理顾问中心（有限合伙） 
·翰德东辉：北京翰德东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海隅（天津）：海隅（天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光大信托：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康信资管：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重大事件披露
康信资管与翰德东辉有关人员于2020年1月14日，至交通银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办理了乐姗物业、同天东吉基本户预留信息的变更事宜，乐姗物业基本户预留信息中的法定代表人由赵文玮变更为黄林燕，同天东吉基本户预留信息中的委派代表人由王湛变更为黄林燕。因基本户账户预留信息需变更，故两公司的开户许可证原件交回至基本户开户行，待信息变更完成后，基本户开户行颁发新的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具体发放时间以银行通知为准。截至2020年5月31日，康信资管尚未收到翰德东辉移交的新的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
2印鉴、证照使用情况

对于共管印鉴、证照的使用，康信资管严格按照监管协议规定，所有印鉴证照的使用待光大信托有关人员批复后，经办人填写印鉴、证照使用登记表，康信资管人员了解印鉴、证照使用事由，核查拟用印文件是否与光大信托批复文件一致，保持一致的康信资管人员方配合经办人办理印鉴、证照的使用。2020年5月共管印鉴、证照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转下页）

2020年5月印鉴、证照使用情况表
	日期
	所属

公司
	印鉴

名称
	用印事由
	用印材料
	经办人
	监印人

	2020/5/9
	海隅（天津）
	公章
	海隅（天津）年度审计向华融资产再次发送询证函（应华融要求格式进行相应调整）
	企业询证函（2份）
	王紫跃
	杨菲菲

	2020/5/20
	海隅（天津）
	公章
	海隅（天津）办理税务报到资料用印
	1、海隅（天津）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2、浦发银行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复印件1份；3、海隅（天津）公司登记变更档案复印件1份；4、杜勤杰身份证复印件1份；5、同天东吉及乐姗物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各1份；6、办税员王海花身份证复印件1份；7、代办人员闫丽霞身份证复印件1份；授权（办税事宜）委托书2份
	王海花
	杨菲菲


